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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控市場及非法賣空者被定罪 
陳成浚承認就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的股份蓄意營造虛假市場，違反《證券條例》的

規定。陳氏及蔡天護分別承認非法賣空中國移動及數字地球控股有限公司股份的罪

名，違反《證券條例》的規定。陳氏就中國移動的股份發出大量賣盤時，不但未持有

有關股份或沒有出售有關股份的意圖，而且意圖營造中國移動的股份出現龐大拋售壓

力的假象。陳氏及蔡氏同被判處罰款及被命令須向證監會支付調查費用。 
 

(有關新聞稿已於 2003 年 3 月 25 日發表) 
 
自 2002 年 4 月以來，證監會已成功檢控 4 名人士操控市場及 3 名人士非法賣空。 
 
操控市場可能會被判處監禁，而獲證監會發牌的人士亦須面對我們所施加的紀律處
分。根據本月開始生效的新制度，進行操控市場及其他市場失當行為的人士將會面對
較嚴厲的懲處。並行運作的民事訴訟及刑事檢控新制度，亦意味著我們可以更有效地
執法。 
 
熟習上市公司的證券披露規定 
證監會根據《證券(披露權益)條例》，成功檢控 Maxwick Investment Limited、梁安琪

及葉光。Maxwick 就借出款項而獲得大量的惠揚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現已易名為環球動

力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以作為抵押品。然而，Maxwick 及其董事兼大股東梁氏未有及

時就憑藉有關質押而導致就該股份擁有大額權益一事作出申報。在另一宗個案中，大

中華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的大股東葉光亦未有就其出售大中華科技股份一事及時作出披

露。上述的人士及公司均被判處罰款及被命令須向證監會支付調查費用。 
 

(有關新聞稿已於 2003 年 3 月 11 及 25 日發表) 
 

自 2002 年 4 月以來，證監會已成功檢控 21 名人士及商號違反上市公司的證券披露法

例。 
 
任何人無論透過哪種途徑取得及從而持有上市公司的大量證券權益，都應該知悉有關
的披露法例規定。這些人士應該特別注意的是，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須披露權
益的範圍已有所擴充、披露權益界線已調低至 5%及具報期已縮短為 3 個營業日。有關
詳情已載於證監會網站。 

 
 

 

主要內容 
 

在 3 月份，證監會： 
  使 5 名人士被裁定違反證券法例的罪名成立 
  對 16 名中介人採取紀律行動 

 
新的《證券及期貨條例》已於 2003 年 4 月 1 日起實施。 

檢控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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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偏袒方式分配交易者被撤銷牌照 
梁婉兒以不公平的方式，將有損客戶利益的交易分配予其客戶，以及在缺乏有關專業

知識的情況下，不適當地建議客戶購買證券。 
 

 (有關新聞稿已於 2003 年 3 月 17 日發表) 
 
以不公平的方式將有損客戶利益的交易分配予客戶，屬於極為嚴重地違背客戶對經紀
的信任的行為。證監會將根查及嚴懲這種不當行當。商號亦應設立適當的保障措施，
例如透過對交易進行抽樣檢查，以防範這種行為。 
 
證監會暫時吊銷粉飾財政狀況的期貨商號及其董事的註冊 
英明期貨有限公司在 2001 年 1 月至 10 月中期間，沒有維持《財政資源規則》所規定

的最低速動資金水平，但卻粉飾其財務狀況，以便在其向證監會提交的每月財務申報

表內，作出符合規定的報告。證監會暫時吊銷該公司及其監督董事陳少文的註冊，為

期兩個星期。 
 

(有關新聞稿已於 2003 年 3 月 25 日發表) 
 
投資者有權假設其經紀已遵守《財政資源規則》的規定。粉飾財政狀況的行動使客戶
承受他們並非自願承受的風險。即使沒有人因此蒙受損失，違反有關規定的商號亦有
可能被暫時吊銷註冊。 
 
因不誠實行為而被暫時吊銷註冊 
2 名經紀行人員撤謊，以協助另一經紀行一名交易商代表向其僱主隱瞞所進行的交易。

周國鴻及廖卓新的註冊分別被暫時吊銷 1 個月及 4 個月。廖氏的懲罰較重，是因為廖

氏(a)沒有取得該名交易商代表的僱主的事先同意，及(b)在沒有取得書面授權的情況

下，允許該名交易商代表操作另一客戶的帳戶。 
 
證監會亦已譴責徐沛然。徐氏在沒有尋求有關交易商代表的僱主同意的情況下，協助

該名交易商代表開立帳戶，並且允許其操作 3 個其他帳戶。有關的交易商代表在事發

後已離開證券業，而證監會已相應地撤銷其註冊。 
 

(有關新聞稿已分別於 2003 年 3 月 5 日發表) 
 

任何形式的不誠實行為，都會使人嚴重質疑有關持牌人是否適宜獲得發牌，並且一定
會引致嚴厲的懲處。此外，在沒有獲得有關僱主同意的情況下替持牌人的僱員執行交
易，以及允許有關僱員未經授權而操作其他客戶的帳戶，都標誌著有關業務可能涉及
不良手法。任何人如容忍這些不法行徑，都將會受到紀律處分。 
 
有更多人因違反《上市規則》的規定而遭到懲處 
證監會因下列持牌人違反〈衍生權證配售指引〉而對他們作出譴責：(a) 銀豐證券有限

公司、翁嘉威及劉兆輝；(b) 陳啓宏；(c) 王證券(香港)有限公司及林國雄；及(d) 李
翔。 
 
 

 

紀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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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豐證券、劉氏、陳氏及李氏均未有依照當時有效的〈配售指引〉的規定來確保有關

方面不會將有關權證配售予關連客戶。王證券及林氏未有理解在〈配售指引〉的規

定。翁氏在有關時間並非證監人持牌人，但卻涉及銀豐證券的管理工作，須就內部監

控及審計線索方面的缺失負責。 
 

 (有關新聞稿已於 2003 年 3 月 4、13、27 及 28 日發表) 
 
中介人沒有遵守基本的市場規則，顯示出其置市場的廉潔穩健於不顧。此外，審計線
索不足亦可能影響到調查工作。因此，證監會嚴肅對待這些缺失，同時日後更肯定會
對有關缺失施加罰款。證監會矢志促進市場發展，絕不會容忍公然違反基本規則及規
例的行徑。 
 
未經註冊而進行交易活動，導致有關商號、其交易董事及分行經理受到譴責 
證監會在例行視察中，發現協和證券有限公司內出現未經註冊而進行交易活動的情

況。證監會譴責協和證券、其交易董事屈應鏗及其代表兼分行經理曾德全監督失當及

缺乏內部監控。 
 

(有關新聞稿已於 2003 年 3 月 20 日發表) 
 
在未經註冊的情況下進行交易活動可以導致每名負責人士各自被檢控及受到紀律處
分。商號必須設立良好的內部監控，以保障其客戶及商號本身的權益。在《證券及期
貨條例》下，有關的刑事罰則已大幅增加。 
 
 
 

在截至 2003 年 3 月 31 日的財政年度中，證監會成功檢控 37 名人士及商號，以及對 86
名人士及商號採取紀律處分行動。 
 
 
 
《證券及期貨條例》於 2003 年 4 月 1 日起實施。證監會可以採用的新制裁、新訂立的

罪行及新增的刑事罰則，全部適用於在當日或以後發生的行為。你現在應已設立系

統，以配合該新法例。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監會可以採用的紀律制裁包括：譴責、暫時吊銷及撤銷

持牌人/註冊人的牌照/註冊及就負責人員批給的核准(包括暫時吊銷及撤銷持牌人/註冊

人的部分牌照/註冊)、禁制令及罰款。 
 
 
假如你想知道更多有關的資料，可以瀏覽證監會發出的新聞稿。有關新聞稿載於
www.hksfc.org.hk 的“新聞稿、刊物及演講辭”部分內。 
 
假如你希望以電郵方式訂閱及收取這份月報，可以到證監會網站的“網站更新提示服
務”內選擇《證監會執法月報》便可。獲證監會發牌的中介人可以透過其金融服務網絡
(FinNet)電郵帳戶收取這份月報。 

一般執法統計數字 

聯絡我們的方法 – 傳媒查詢: (852) 2840 9287 / 投資者熱線: (852) 2840 9333 / 電郵地址: enquiry@hksfc.org.hk

《證券及期貨條例》 


